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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解讀（卷四‧十） 

  —開導依（二） 

 

有義此說亦不應理，開導依者謂有緣法、為主，能作等無間緣。此

於後生心心所法，開避引導，名開導依。此但屬心，非心所等。若

此與彼無俱起義，說此於彼有開導力。一身八識既容俱起，如何異

類為開導依？若許為依，應不俱起，便同異部，心不並生。 

   

  論主對安慧之說並不認同。論主指出，作為開導依需具三種條件，

一是有緣法，二是為主，三是能作等無間緣。（按：開導依必須有能力

引生後來者，唯有有緣法具有能緣之力，才能作出引生之作用。色法、

不相應行法和無為法皆不是有緣法，故不能成為開導依。開導依作為一

種所依，它自身必須為主，才可有力成為他者的所依。心所法非為主，

故亦不能成為開導依，故只有心才能作為開導依。等無間緣本身是一

事，「等」表示此緣的果亦是一事，一物開避只能讓一物現起。「無

間」表示此緣與其果是一先一後，而且兩者之間沒有隔閡。因此，俱時

而起的心及後時起的心不能成為此心的無間緣。他者的心由於有隔閡，

亦不能成為此心的無間緣。唯有等無間緣才有開導的意義，由此才能成

為開導依。然而，並非一切等無間緣皆是開導依，前剎那心心所可為後

剎那自類心及其心所的等無間緣，但當中前剎那的心所卻不名為開導

依，因它非為主，無力成為所依。1）一心對於其後的心心所開避，並引

導後心心所現起，此心才名為開導依。因此，開導依唯有是心法，而不

是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應行法或無為法。 

 

  若說此心對於彼有開導力，由於開導的意義必定是前時者對於後時

者，故對於同時的心不能說有開導力。而依者與所依的關係須為決定

的，不能一時依，另一時不依；若缺所依，依者應不能起；若無依者，

所依亦不成所依。八類識之間由於有俱起的情況，故不能說相互間有開

導的意義，故八識不能作為他類識的開導依。倘若說八識可互作開導

依，就即是說八識不能俱起，此則同於小乘異部，如有部等，認為心不

並生。 

 

 
1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390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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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身中諸識俱起，多少不定，若容互作等無間緣，色等應爾，便

違聖說等無間緣唯心心所。然攝大乘說色亦容有等無間緣者，是縱

奪言，謂假縱小乘色心前後有等無間緣，奪因緣故。不爾等言應成

無用。若謂等言非遮多少，但表同類，便違汝執異類識作等無間

緣。是故八識各唯自類為開導依，深契教理，自類必無俱起義故。 

 

  開導依必須為等無間緣，而等無間緣作為有情前一剎那的識，應當

與無間而起的後識體量相同，例如前一意識作為後一意識的等無間緣，

前後二者的體量皆為一事。倘若容許前剎那俱起的諸識聚作為後剎那俱

起的諸識聚的等無間緣，由於俱起的諸識聚可以只有二識，即第八和第

七；或有三識，即第八、第七和第六；或可多至八識俱起，多少不定，

故前諸識與後諸識的體量或許不同，這樣就不應說是「等」。此外，前

諸識跟後諸識的類亦可能不同，例如前俱起的是第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後

俱起的是第八、七、六、三，若容許前諸識作後諸識的等無間緣，就即

是容許作他類識的等無間緣，這樣，色法亦應可成為等無間緣，因為前

俱起的眾多色法，跟後無間俱起的眾多色法在體量和類方面亦可能不

同，既然諸識容許作後諸識的等無間緣，則前諸色法亦應可作後諸色法

的等無間緣。然而，這是違反聖說，等無間緣唯心心所。因此，不應容

許前諸識聚作後諸識聚的等無間緣，而作為等無間緣的前識應與無間而

起的後識體量和類均齊等。 

 

  有小乘論師反駁，指《攝大乘論》亦曾說色法容有等無間緣。2論主

解釋，有關所說只是一種縱奪的方法，即是假說縱使前起色法可作後起

心法的等無間緣，但前色法於後心法亦無因緣義，故心法應不能起。

（按：小乘經部不認許有第八識，認為攝持種子的是第六意識，無著在

《攝大乘論》指出，第六識有間斷，例如入無想定、滅盡定，第六間

斷，不能持種，如何出定再起前六識呢？入定當中仍有色身，縱使色身

可作再起六識的等無間緣，但缺種子為因緣，怎能再起六識呢？六識再

起需四緣具足，無著只是假說縱使有色身作等無間緣，亦無因緣令六識

再起，目的是要證明若無第八識，則第六意識在入定時間斷，其後不應

再起前六識，故必須有第八識恆時無間斷攝持種子，才能在第六間斷後

再起六識。他不是真的容許色法作為等無間緣。） 

 
2 參考《述記》大 43.390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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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論主又指出，倘若等無間緣不是要求體量相等以及類相同，則

「等」字便成無用。若小乘反駁說，「等」並不要求體量等，只說類相

同，則他們之說就自相矛盾。因為有部等認為六識不能俱起，例如前剎

那唯眼識起，無間而起的必唯是意識，即是眼識成為意識的無間緣，然

而，二者非同類等。 

 

  論主總結說，八識各自只能作自類識的開導依，這樣說就能深契經

教和義理，因為自類識必不能俱起。（按：由於開導依必須為等無間

緣，而等無間緣跟無間而起的識必須體量等和類同，故一識體只能作無

間而起的同類一識體的等無間緣。等無間緣可以是心或心所，而心所非

為主，無力作為所依，故只有前一心王可成為無間而起的後一同類心王

和俱起的心所的開導依。） 

 

心所此依應隨識說。雖心心所異類並生，而互相應，和合似一，定

俱生滅，事業必同，一開導時餘亦開導，故展轉作等無間緣。諸識

不然，不應為例。然諸心所非開導依，於所引生無主義故。若心心

所等無間緣各唯自類，第七八識初轉依時，相應信等此緣便闕，則

違聖說諸心心所皆四緣生。 

 

  論主在上面提到，八識皆只能作自類識的開導依，然而，每類識自

類相續而起之時，每剎那所伴隨的心所卻可能不相同，前識跟後識的心

所若是異類，前識心所能否作後識心所的開導依呢？論主認為，心所的

開導依應隨識而說。他解釋，同一類心識，在每一剎那可伴有各種不同

類的心所，即是異類並生，然而，心與各伴隨的心所互為相應（按：相

應表示時、依同，所緣、事等，這在前文已解釋過），和合似一，定俱

生滅，事業必同，一開導時，餘亦開導。（按：相應者包括時同，故必

俱生俱滅；所緣等即是取同境，故事業必同，由此，德性亦必同；所依

同，故一開導依同時開導心識和伴隨的心所。心所既是伴隨著心，故和

合似一。）心識與伴隨的心所雖然各有自體，但和合成一識聚，似成一

事，故前識聚與自類後識聚雖然所包含的心所或許不同，但這些異類的

心所仍可作後識聚的心所的等無間緣。（按：例如前剎那的意識聚，包

含意識和遍行心所、煩惱心所，其後緊接的意識聚可包含意識和遍行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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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善心所，雖然前後二識聚所含的心所數目或種類不同，這前一意識

聚，包括其心所，仍可作後一意識聚的等無間緣。即是說，異類心所亦

可作等無間緣。）而識卻不能作異類識的等無間緣。心所雖然可作等無

間緣，但不能稱為開導依，因為心所只是伴隨著心，在識聚中沒有為主

的意義。因此，唯有心王才能成為開導依。 

 

  論主再進一步解釋為何心所可作異類心所的等無間緣。倘若心所亦

唯能作自類心所的等無間緣，則第七、八識在初轉依時，相應的信等善

心所便缺少了等無間緣，這違反了聖教所說，諸心心所皆四緣生。

（按：在有漏位時，第七、八識皆為無記性，即是不伴有善或惡心所。

初轉依時，從有漏位轉至無漏位，無漏位必起信等善心所，但第七、八

識在此之前從不曾起信等善心所，因此，倘若心所亦只能作自類心所的

等無間緣，則初轉依時所起的信等善心所就沒有在前的自類心所作為等

無間緣。故必須認許心所可作異類心所的等無間緣。） 

 

無心睡眠、悶絕等位，意識雖斷，而後起時，彼開導依即前自類。

間斷五識應知亦然。無自類心於中為隔名無間故，彼先滅時已於今

識為開導故，何煩異類為開導依？然聖教中說前六識互相引起，或

第七八依六七生，皆依殊勝增上緣說，非等無間，故不相違。瑜伽

論說，若此識無間諸識決定生，說此為彼等無間緣；又此六識為彼

六識等無間緣，即施設此名意根者，言總意別，亦不相違。故自類

依深契教理。 

 

  論主指出，無心睡眠、悶絕等無心位，意識不起，至後來再起意識

時，該意識以間斷前最末的意識為開導依。前五識在間斷後再起時，同

樣亦以間斷前最末的自類識為開導依。（按：上文提到，開導依必須為

等無間緣，間斷後再起的識，其前一剎那並無自類識生起，何來等無間

緣呢？）論主解釋，所謂無間，指前識與自類後識中間沒有自類識為間

隔。（按：例如眼識生起，滅去後間斷，眼識多剎那不起，至後來再起

眼識，與間斷前最末的眼識中間沒有另一眼識間隔，則該最末的眼識與

再起的眼識就是無間，前者就是後者的等無間緣。）而該早前的識在滅

去時，已為後來再起的識作開導，故無需依賴異類識為開導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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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論師指出，《解深密經》等說五識由意引，《瑜伽論》亦說五識

引意尋求心生，其他經論亦有說諸識互相引生，
3
論主之說是否與諸經論

相違呢？論主解釋，聖教說六識互相引起，或說第七依第六，第八依第

七等，所指的皆是增上緣，即是諸識可互作增上緣，並非說諸識互作等

無間緣。另外，《瑜伽論》說「此識無間諸識決定生」，以及「此六識

為彼六識等無間緣」等，言說上是總說六識，然其意是指一一識各別為

自類識的等無間緣。故論主之說與《瑜伽論》不相違。 

 

傍論已了，應辯正論。此能變識雖具三所依，而依彼轉言但顯前二，為

顯此識依緣同故。又前二依有勝用故，或開導依易了知故。如是已說此

識所依。 

 

  「傍論」指以上就著因緣依、俱有依和開導依的詳細分析。分析之後，論

主作出總結，此第二能變具有上述三種所依，但《三十頌》所說「依彼轉」只

是就著前二種所依而說。「彼」指第八識。論主認為「依彼轉」指末那但以阿

賴耶識為因緣依和俱有依，而非以阿賴耶識為開導依。他解釋，《三十頌》只

說前兩種依，原因是該兩種依有勝用。（按：「有勝用」意思是有力使此識生

起。而開導依則只是開避，不障礙此識生起，未有提供作用力，故非有勝

用。）而開導依則容易了知，故不說。 

 
3 《述記》，大 43.391b。 


